
任何公民或團體對本案如有意見，得於公開展覽期間內以書面載明姓名、地址及聯絡方式等，檢附繪有建議內容之相關位置圖向本府產業發展處提出，俾供檢討變更之參考。

公 開 展 覽 宣 傳 單

新竹縣政府 誠摯邀請您共同參與！ 公民或團體對「變更高速鐵路新竹車站特定區主要計畫(第四次

通盤檢討)(含都市計畫圖重製)案」暨「變更高速鐵路新竹車站特

定 區 細 部 計 畫 ( 第 四 次 通 盤 檢 討 ) ( 含 都 市 計 畫 圖 重 製 ) 案 」

公開展覽意見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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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否出席都市計畫委員會  Ã是 (勾選是者請務必填寫聯絡電話)

申請人或其代表：

聯絡地址：

聯絡電話：

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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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公開展覽】
ü 日期：自民國115年1月14日起，計30天。

ü 地點：新竹縣政府產業發展處、新竹縣竹北市公所。

【公開展覽說明會】
ü 日期：民國115年2月5日(星期四)， 上午10時整。

ü 地點：新竹縣政府前棟三樓第二會議室(新竹縣竹北市光明六路10號)。

【公開展覽法令依據】
ü 都市計畫法第19條。

計畫緣起

É 1.都市計畫法第26條

É 2.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48、49條

通盤檢討法令依據

計畫範圍與面積

本計畫公展草案內容請掃描右方Qrcode 或至新竹縣政府都市計畫網下載。

É 依都市計畫法第26條規定，擬定機關每3年內或5年內至少應通盤檢討1次，本

都市計畫區自發布實施迄今已屆滿年限，本計畫考量近年來政府重大建設陸續

投入、參酌機關、團體及人民建議，檢討原有土地使用計畫，促進地區產業發

展、提升居住環境品質，誘導土地有效利用及健全發展。另本計畫區現行地形

圖為88年10月計畫發布時測製，已與現況差異甚大；因應近年住商及產業快速

發展，爰有必要辦理數值地形測量、都市計畫圖重製及通盤檢討。

É 計畫範圍西側以竹北(含斗崙地區)都市計畫區為界，東側以興隆路五段為界，北

側以縣道120(東興路一段)為界，南側以興隆路三段為界，另東側與北側亦與刻正

審議辦理中之「台灣知識經濟旗艦園區特定區計畫(草案)」相鄰，東西向約2,500

公尺，南北向約1,500公尺，重製後計畫面積約為309.2060 公頃。 郵寄地點

及電話

新竹縣產業發展處

城鄉發展科 收

地址:30210 新竹縣光明六路10號

電話:(03）5518101 轉6213 魏小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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變1：計畫年期

「變更高速鐵路新竹車站特定區主要計畫(第四次通盤檢討)(含都市計畫圖重製)案」暨
「變更高速鐵路新竹車站特定區細部計畫(第四次通盤檢討)(含都市計畫圖重製) 案」

公開展覽示意圖

註2：凡本次計畫未指明變更部分，均應以原計畫為準。

變2

主要計畫 細部計畫

註1：本次公開展覽草案，變1案~ 變7案主要計畫及細部計畫之變更內容均相同，變8案為細部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修訂(詳見公開展覽計畫書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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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計畫範圍

細部計畫範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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